
臺中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 

第五屆第二次族群委員會議紀錄 

壹、 會議時間：108年 4月 10日(星期三)下午 2時 

貳、 會議地點：本會四樓 403會議室  

參、 主持人：林益陸主任委員                               紀錄：曾楚堯 

肆、 出(列)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伍、 第五屆第一次族群委員會議列管情形: 

一、列管事項:原民會文教福利組針對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活化之推行現況   

        及困境提出專案報告，爾後仍鼓勵委員踴躍提出專案報告(林益陸委 

        員)。 

        執行情形:本會業已製作書面資料及於本次會議專案報告。 

        決議:解除列管。 

     二、列管事項:建請改善雙崎部落泰雅傳統屋及瞭望台設施，修補建案(吳    

         萬福委員)。 

         執行情形:本案已於 108年 2月 22日辦理現勘完畢，待後續設計完成， 

         並經部落代表同意後隨後續案件辦理工程招標。 

         決議:解除列管。 

     三、列管事項:希望雙崎部落不是個案處理，各個部落都需要相關設施，且   

         希望所建設的設施可以更為堅固耐用(江世大委員)。 

         執行情形:本會建設設施皆經陳情人及部落族人同意，且水泥及鋼筋等 

         材質皆經實驗室試驗合格。 

         決議:繼續列管。 

     四、列管事項:針對臺中市原住民族運動會，有兩項賽事在松鶴舉辦，希望  

         賽事設備等相關資訊可以儘快公告，另有關訓練費的金額是多少及各 

         比賽場地是否有設置攤位，且希望流動廁所希望可以多加設置(孫造雄 

         委員)。 

         執行情形: 

         (一)場地賽事設備等資訊，應由本府運動局來公告，本會未涉及相關 

             權責。 

         (二)本市代表隊訓練費：選手 2500元/人，教練 1500元/人。 

         (三)各場地是否設置攤位及場地多加設流動廁所一事，應由本府運動 

             局處理，本會尚無相關權責。 

         決議:解除列管。 

     五、列管事項:針對文化健康站的設置據點，希望可以以圖表方式呈現，讓   



         我們更清楚明瞭目前文建站的位置(王秀燕委員)。 

         執行情形:本市文化健康站位置圖製作完成並供委員參考。 

         決議:解除列管。 

陸、重大業務辦理情形(略) 

柒、專案報告: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活化推行現況及困境專案報告(略) 

捌、提案討論: 

    一、提案一:為保障本市原住民衛生醫療之權益，爰擬訂「臺中市原住民族 

        健康促進暨醫療補助自治條例」(草案)，提請討論(原民會文教福利 

        組)。 

        (一)陳冠廷委員: 

            有關臺中市原住民族健康促進暨醫療補助自治條例(草案)第七條 

            之下列項目不予補助，是否有修改空間，例如配鏡；另有關草案第  

           八條只限原鄉不包含都會區嗎? 

           文教福利組答詢: 

           本會只針對在大梨山地區原住民進行補助。 

           決議:通過，會後將草案給朱議員元宏提供相關修正意見。 

    二、提案二:為提供本會所屬男女員工有獨棟之宿舍使用，故擬向本府秘書 

        處爭取宿舍 1棟，使本會未來共有 2棟宿舍可供本會男女員工分別使  

        用，以減輕來自外縣市員工租房之經濟負擔，提請討論(原民會綜合企 

        劃組)。 

        決議:通過。 

玖、意見交流: 

    一、江世大委員第一次發言: 

        (一)未達公告金額的採購案件，原住民廠商得標比例? 

        (二)為落實原住民工作保障法，廠商在原住民地區得標後是否進用一定 

            比例的原住民員工? 

        經濟建設及土地管理組答詢: 

        (一)在原住民地區(和平區)之未達公告金額的採購，由原住民廠商優先 

            得標若非在原住民地區(和平區)的採購，無法由原住民廠商優先議 

            價與得標的權利。 

        (二)針對原住民工作保障法，本會在決標之後會提醒得標廠商多進用原 

            住民員工取得工作機會。 

        勞工局答詢: 

        依據原住民族工作權保障法，各級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及公營事業機構   

        需進用一定比例之原住民，其僱用下列人員之總額，每滿五十人未滿一 



        百人應有原住民一人 若不進用則需繳代金。 

    二、陳冠廷委員第一次發言: 

        (一)有關部落文化健康站社團無意願開設的原因，是因為核銷的問題很 

            繁瑣，希望原民會可以主動協助。 

        (二)希望可以多利用閒置空間作為部落文化健康站的場域，而非利用社 

            團或教會的場域。 

        (三)有關八月一日原住民族日，希望可以有事前籌備會，讓族人及各社 

            團、教會可以藉此次活動行銷自己的文化。 

        文教福利組答詢: 

        (一)原住民族日正在規劃中，在正式上網招標前將召開籌備會邀請專家 

            學者提供不同的意見與辦理方式。 

        (二)針對文化健康站，依據主委及各委員的指示，會加強與社團及教會   

    的連結，適時輔導社團及教會瞭解文化健康站成立的基本需求為何，及如何 

    爭取文化健康站競爭型計畫的經費。 

    勞工局答詢: 

    本局有關照顧服務員 107年度開設 28班，若取得證照後可以有 8000元補 

    助，107年度訓練學員共 700位，其中 18位原住民學員取得證照。 

三、曾冠傑委員第一次發言: 

    擔心原住民族日沒有特色，建議利用通訊平台(例如:Line)通知各委員瞭解.      

    與提供建議。 

    主席裁示:籌備會邀請委員參加。 

四、蔡光慧第一次發言: 

    (一)針對原民中心大事紀看板，台灣原住民族文化變遷與實際內容差異很 

        大，實際內容為外力歷史性衝擊的事件所造成的；與貴會辦理的原住民 

        族日也有關係，原住民族日所展現出的精神應為台灣原住民被外力壓制 

        後的覺醒，是一個台灣歷史的轉捩點。 

    (二)有關原住民敬老卡適用的診所希望可以公告。 

    文教福利組答詢: 

    (一)大事記看板的內容修改，會後與蔡委員討論。針對原住民族日展現方式 

        應以紀念及追憶等方式進行，而非以慶祝的方式進行，希望蔡委員會後 

        可以提供相關意見協助本會辦理更正大世紀看板內容與本次活動。 

    (二)敬老卡由本府衛生局主責，會後與衛生局確認並向委員告知。 

五、連金江委員第一次發言: 

    有關花東與自強新村的辦理最晚要到九月，希望進度可以加快，否則不知道   

    如何跟村民交代。 



    經濟建設及土地管理組答詢: 

    本會與慈濟討論的進度為最快五月發包、六月開工，不會等到九月才開始辦  

    理。 

六、賴秦瑩委員第一次發言: 

    (一)原民會相關活動期程可否提供在官網或臉書上，臉書更新速度可以加 

        強，並建議在活動辦理完成後，加強宣導活動成效。 

    (二)靜宜大學原住民專班結合服務學習或實習機會，若有機會可以利用本會        

        原住民綜合服務中心場地展出作品或裝置藝術等。 

    主席裁示: 

    (一)近期要辦理的活動或辦理成效公告在官網或臉書，加強宣傳效果，預定 

        辦理的活動請三組放置官網上供民眾知悉。 

    (二)若本會相關活動需要志工協助，可以找賴委員靜宜大學原住民專班學生 

        志工幫忙。 

七、陳冠廷委員第三次發言: 

    (一)勞資爭議委員原住民籍有幾位? 

    (二)中部科學園區是否有原住民籍的勞資爭議委員?  

    勞工局答詢: 

    (一)勞資爭議調解委員共計 182位，其中原住民為 2位。  

    (二)中部科學園區的勞資爭議委員，直接管轄機關是科技部中部科學工業園 

        區管理局。 

    主委裁示: 

    (一)勞工局是否可以建議中央在中部科學園區多加聘用原住民籍的勞資爭 

        議委員。 

    (二)在下次的和平專案提案討論有關中部科學園區的原住民籍勞資爭議委 

        員人數。 

拾、臨時動議: 

    一、高秀珍委員:有關台灣燈會在台中是否有原住民專區? 

        經濟建設及土地管理組答詢:主責單位是觀光旅遊局，若觀光旅遊局有 

        規劃專區，本會可以向中央原民會爭取經費後規劃辦理。 

    二、李健明委員: 

        提案討論: 

        (一)案由:為振興原住民族語言，提升原住民族學習能力，擬請參加原  

            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通過者，依分級給予不同金額獎學金，以資鼓 

            勵，提請討論。 

        (二)說明: 



            1.為鼓勵原住民族學習族與與提升族語能力，擬給予族語能力通過 

              者，依分級給予不同金額的獎金鼓勵。 

            2.經查台北市等五都均有對原住民族語能力認證通過者給予獎學 

              金，唯獨台中市未給予獎學金。 

        (三)辦法: 

            擬提請委員會議討論。 

        主委裁示:請文教福利組參考其他縣市之制度，若有需求修正本會要 

        點。 

拾壹、散會(下午 4時 50分) 


